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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始完成 A、B、C灌島，各 5槽車次之灌裝量；另該 LNG灌裝場自 111年 3月起，LNG 業者之槽

車可進場辦理灌裝作業，截至 113年 3月底止，LNG灌裝業務已開放營運 2年餘，惟因台灣中油公

司仍未依投資規劃有效擴展 LNG幅員，將 LNG運抵偏遠地區及天然氣管線未布達工業區等域，供民

眾及工廠使用，致該 LNG灌裝場每月之灌裝車次介於 1至 79車次，單月最大灌裝量僅為 975餘公

噸，占規劃單月平均營運量（4,340公噸）之 22.48％，顯未依投資計畫推展 LNG銷售情形，及未

督促施工廠商及時改善灌裝設施之履約瑕疵，致試車作業延宕 1年餘，LNG灌裝場長期低度營運。

經函請台灣中油公司檢討妥處，期提升 LNG使用普及性，及強化鍋爐燃燒碳排放污染之防治成效。

據復：LNG灌裝市場營運初期，因須費時與燃油（煤）用戶溝通改用情事，爰擴展進度較緩，近期

已有多家工業戶申請使用，截至 113 年 5 月底 LNG 提貨量為 4,029 公噸，較去年同期提貨量超出

1,635公噸，將持續開發潛在用戶，以提升 LNG灌裝場營運量能。 

8. 配合政府推動綠能政策積極發展地熱能，惟土場地熱開發因設計工作

延遲等影響執行進度，並為符合台灣電力公司電力品質要求，致須降低輸出功率，又

仁澤地熱電廠已完成併聯，惟與台灣電力公司之權利義務仍待釐清，允宜研謀改善，

以發揮計畫預期效益。 

台灣中油公司為配合政府發展地熱及綠能政策，於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112 年 9 月 26 日

改制國營事業管理司，下稱國營司）主導下納入任務型國家地熱發電執行團隊，期朝地熱能裝置

容量 20MW（百萬瓦）之目標邁進；107至 112年度累計編列地熱探勘預算數 4億 8,870萬餘元，陸

續於宜蘭縣完成仁澤 3、4號及土場 14至 18號地熱井鑽探工作。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配合政府推動綠能政策積極發展地熱能，惟土場地熱開發因設計工作延遲等

影響執行進度，復因台灣電力公司電力品質要求，致須降低輸出功率，允宜補足地熱能量傳輸落

差，並督促承攬商趲趕工進，以發揮計畫效能：台灣中油公司於土場地熱開發計畫發包興建「宜蘭

縣土場地熱發電設備統包工程」，於 111 年 6 月 8 日決標予統包廠商，同年 6 月 27 日開工，預計

112 年 10 月 26 日完工併聯發電。依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7 條第 1 款第 1 項所訂履約期限規定略

以，應於開工日（111 年 6 月 27 日）後之 120 日內完成工程設計及資料提送等作業，嗣由該公司

進行審查。復依統包工程說明書第 12.4.3點資料送審逾期罰則規定，第 1次送審經退回修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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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廠商修訂期限為 14日曆天；第 2次送審經再退回修訂，統包廠商修訂期限為 7日曆天；第 3 次

以後送審經退回修訂，則於退回統包廠商次日起，按日核算扣罰款；同說明書附件 15.2 第 01330

章資料送審規定，結構計算書、土建設計圖資應於開工日起 90 日曆天內提送審查。經查統包廠商

於 111年 11月 10日提交第 1版土建設計圖資及結構計算書，已逾契約規定 90日曆天期限，且經

3次修改後至 112年 3月 14日提交第 4版，並於同年月 25日獲准備查，統包廠商辦理修訂作業，

逾期天數介於 5 天至 40 天；另機電設計相關之基本設計圖等資料雖於 111 年 8 月 24 日提交第 1

版，經多次修改後於 112 年 4 月 25 日提交第 5 版，迨至 112 年 5 月 16 日始獲准備查，統包廠商

辦理修訂作業逾期天數亦介於 14天至 41天。該公司基於工程之前置設計作業已有遲延事由，將影

響工程執行，已同意展延 201天工期，允待督促趲趕工進，避免再生延宕情事。另該計畫規劃建置

裝置容量為 4MW（百萬瓦），嗣統包廠商與台灣電力公司辦理初步協商討論系統衝擊報告書內容時，

台灣電力公司考量電力系統安全及穩定度，該電廠僅能降低功率輸出為 2.7MW 方能符合電力品質

要求，惟與該電廠之預定裝置容量 4MW存有落差，未能充分發揮地熱發電效能，有待研謀善策以補

足地熱能量傳輸落差。經函請台灣中油公司檢討改進，俾發揮計畫預期效益。據復：有關設計工作

延遲、文件修正作業逾期等違約事項，統包廠商主張開工日期不合理等理由要求重新計算，台灣中

油公司先執行設計工作懲罰性違約金 27 萬，後續如仍有爭議，則請統包廠商進行調解、仲裁等程

序；另饋線輸出功率仍待提升議題，經濟部於相關會議已指示台灣電力公司妥處，並評估土場地熱

電廠設置專線之可行性。 

（2） 仁澤地熱電廠已完成併聯，惟與台灣電力公司之權利義務仍待釐清，帳務處

理仍未臻完善：台灣中油公司為配合政府發展地熱及綠能政策，於國營司主導下納入任務型國家地

熱發電執行團隊，於 107年 3月 28日與台灣電力公司簽訂「宜蘭縣仁澤－土場地熱區進行地熱探

勘與發電開發營運及後續相關地熱技術諮詢等合作業務」合作意向書，該公司負責前期之探勘，台

灣電力公司負責後期發電；初期由 2家公司共同分擔探勘風險之鑽井費用，如鑽探成功則分享探勘

成果。另依國營司 108 年 1 月 7 日研商會議決議採廠井分營合作模式，由該公司完成仁澤地熱井

鑽探並提供產能測試資料，再由台灣電力公司興建裝置容量 0.84MW 地熱電廠，並由台灣中油公司

負責後續井場維護及操作。該公司已於 108 年 1 月及 6 月完成仁澤 3 號及 4 號井鑽探工作，並分

別於 108年 11月 20日及 23日提供仁澤 4號與 3號井產能測試報告予台灣電力公司。惟上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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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書並未列載詳細具體合作條件，墊付鑽井探勘費用 2 億 1,488 萬餘元之分攤機制及相關權利

義務未明，據該公司說明：本案俟仁澤電廠興建完成且商業運轉後，再依協議內容履行權利義務及

追溯墊付鑽探費用相關帳務之處理。經查仁澤電廠已於 112年 6月完成併聯發電（圖 10），台灣中

油公司雖於 112 年 9 月 26 日函請台灣電力公司支付

鑽井分攤費用，惟雙方未能釐清相關權利義務問題，

截至 112年底止，墊付鑽探相關費用仍未收取。經函

請台灣中油公司檢討儘速確定鑽井工程費用分攤機

制及釐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以維公司權益。據復：

台灣電力公司已提議以綠電憑證支給之構想，雙方將

循公司治理程序討論，待確認雙方權利義務後，台灣

中油公司將依權責取得鑽探相關費用之墊付權益。 

9. 辦理 No.19 鍋爐汰舊更新投資計畫有助減少污染排放，惟未詳實評估

沿用老舊發電機組操作風險，衍生測試時發生綁帶崩脫損毀，無法取得操作許可，延

宕計畫完成時程，允宜督促檢討改善，及掌握修復時程，避免再次發生落後情事。 

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為減少煉製工廠停爐損失風險，報經濟部於 107 年 4 月 2 日同意於

108年度辦理 No.19鍋爐汰舊更新投資計畫，預計新建一座 350噸/時編號 28之高壓蒸氣鍋爐裝置

（No.19鍋爐汰舊更新後新建 No.28鍋爐），計畫期程為 108年 7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截至

112年底止，累計支用數 19億 3,534萬餘元，占總計畫投資金額 21億 2,200萬元之比率為 91.20％。

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未詳實分析沿用老舊發電機組操作風險，允宜擴大風險評核範圍，健全固定

資產投資專案計畫可行性評估作業機制：依經濟部所屬事業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4點

規定，專案計畫應對投資環境、計畫之投入產出，諸如人力、……製程及工程技術、產出市場預測

等內外在因素及各階段潛在風險因子，作周延審慎之考量；對成本效益應作精密之評估，包括風險

及不定性分析。又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2 年 8 月 7 日核發 No.28 鍋爐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

證列載，許可製程為鍋爐發電程序，利用鍋爐加熱產生蒸氣導入既有 No.19發電機產生電力供廠內

圖 10 仁澤地熱電廠運轉情形 

 
資料來源：擷取自經濟部全球資訊網站資料。 


